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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市政府法規提案 

1.第 1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9 號 類別：財經  
案 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0 年 12 月 6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41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0.12.7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0000362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 由：制定「高雄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「高雄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」，自民國 53 年 10 月 31 日制定以來，

歷經 71 年、73 年、76 年、77 年、89 年、91 年、98 年數次修正，

案經市議會審議通過，並由市府核准公告計有 91 場，歷年案經

行政程序報請同意撤場計有 42 場，目前攤販臨時集中場共計 49

場。原高雄縣轄區之攤販管理，尚未有報請議會同意設置及縣府

核准之合法攤販臨時集中場，且無核發攤販營業許可證。 

現為高雄縣市合併，另依據監察院 98 年『攤販輔導管理問題專

案調查研究報告』之研究分析與結論建議，攤販應採登記制，並

成立自治組織，使攤販自主管理，且朝向假日化、夜市化、藝文

化、觀光化、環保化之主題市集規劃。為因應縣市合併，以此為

政策方針，爰擬重新制定「高雄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」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立法宗旨。（草案第 1 條） 

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。（草案第 2 條） 

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。（草案第 3 條） 

主管機關得於都市計畫市場用地規劃設置攤販臨時集中場；私

人亦得提供本市都市計劃公共設施保留地或非都市土地甲、

乙、丙種建築用地設置攤販臨時集中場之規定。（草案第 4 條） 

私人申請設立攤販臨時集中場應檢附之文件。（草案第 5 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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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經議會同意設置之攤販臨時集中場，其攤數不得增加，位置

不得變更，且不得影響合法商店營業，影響鄰接土地使用，其

設攤路段之遷移或撤銷，應經本市議會同意。(草案第 6 條) 

既有存在道路範圍內且未經合併改制前高雄市議會或高雄縣

議會同意設置之攤販臨時集中場應於本自治條例施行之日起

二年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。(草案第 7 條) 

既有存在道路範圍內且未經合併改制前高雄市議會或高雄縣

議會同意設置之攤販臨時集中場之申請程序。(草案第 8 條) 

主管機關為審查攤販臨時集中場之設置，應成立高雄市攤販臨

時集中場審查小組。(草案第 9 條) 

申請人或發起人應於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三十日內召開第一

次會員大會，並成立管理委員會，將相關組織章程等資料，報

請主管機關備查。(草案第 10 條) 

私人經核准設立攤販臨時集中場，其設置內容未經同意不得擅

自變更。(草葉第 11 條) 

攤販臨時集中場應距離公民營零售市場二百公尺以上。(草案

第 12 條) 

攤販臨時集中場應設置停車場、廁所及排水系統等及不得採固

定式攤架、攤棚或加設門窗之規定。(草案第 13 條) 

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委員會應負責執行之事項規定。(草案第

14 條) 

攤販臨時集中場營業時間之規定。(草案第 15 條) 

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應載明之事項規定。(草

案第 16 條) 

攤販經核准登記始得營業，並得加入攤販協會為會員。(草案

第 17 條) 

主管機關規劃設置或於道路範圍內之攤販臨時集中場，其攤販

登記之資格規定。（草案第 18 條） 

符合攤販登記資格申請之程序。（草案第 19 條） 

攤販營業應遵守之規定。（草案第 20 條） 

攤販臨時集中場之攤販應依法課稅外，並應向管理委員會繳納

清潔維護費及管理費。（草案第 21 條） 

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攤販臨時集中場者，違規者應予罰鍰情

形，必要時得採直接強制執行。（草案第 22 條） 

明訂設置於道路上之攤販臨時集中場，影響商店之營業或鄰接



決 議 案（第 2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

 3037

土地之使用，得處以罰鍰。（草案第 23 條） 

明訂攤販臨時集中場，其設置計畫內容擅自變更，應予罰鍰及

必要時得廢止或撤銷原核准處分。（草案第 24 條） 

明訂攤販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從事攤販營業，得命其停業或

處以罰鍰情形，必要時沒入攤架、攤棚或其他營業設備及販售

之物品。（草案第 25 條） 

明訂未依期限將攤眅名冊轉報主管機關備查，應予罰鍰情形。

（草案第 26 條） 

明訂違法營業規定之攤販，應處以罰鍰，必要時得沒入攤架、

攤棚或其他營業設備及販售之物品。（草案第 27 條） 

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第 28 條）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0 年 8 月 16 日第 32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本案如獲同意，本府將即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。 

辦  法： 審議通過後即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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